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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角下民法教学中未成年人权利教育的融入路径
宁若花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民法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法学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载体，子女权利教育作为民法教育与思政教育的重要

交汇点，既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基础工程，也是培育青少年法治素养、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的关键抓手。本文探析民法课

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内涵，剖析当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困境，构建“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养塑

造”四位一体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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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公民权利保护

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法律遵循，其中子女权利作为人身权、亲属

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婚姻家庭编、人格权编等多个章节，

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保障。

民法课程作为法学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不仅承担着传授

民事法律知识、培养法律应用能力的任务，更肩负着渗透思政

教育、塑造正确价值观的使命。民法教学需突破“重知识、轻

价值”“重技能、轻素养”的传统模式，将子女权利教育与思

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子女权利的法律内涵与道

德意义。

当前，我国民法课程思政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子女

权利教育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本文立足民法课程思

政的核心要求，系统建构子女权利教育的理论体系，探索科学

可行的实践路径。

1 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理论基础

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理论建构，需立足法学、

教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

《民法典》相关规定为依据，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目标，融

合法治精神与思政理念。

1.1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民法

典》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高度契合，要求民法教学中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将子女权利保护作为重要内容，引导学生

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治观念，深刻认识到保护子女权

利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

同时，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

结合”，这一原则为子女权利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提供了根

本指引。子女权利教育不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授，更是道德素养

的培育，通过民法课程思政，将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

引导学生在尊重和保护子女权利的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传统美德。

1.2《民法典》的立法精神与规范支撑

《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子女权利作出

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为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规范支撑。《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了子女

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保障非婚生子女、继子女等特殊群体

的平等权利。《民法典》的立法精神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

保护与人文关怀，彰显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与课程

思政中“关爱未成年人、守护家庭和谐”的价值导向高度一致。

1.3法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逻辑

民法课程思政的本质是实现法学知识教学与思政教育的

有机融合，子女权利教育作为二者融合的重要载体，具有天然

的契合性。从内容上看，子女权利的法律规范本身蕴含着丰富

的思政元素，如平等、公正、关爱、责任等，这些元素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从目标上看，民法教学的目标是培

养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与法治素养，思政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

生的道德品质与责任意识，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服

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理论建构维度

本文构建“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养塑造”

四位一体的理论框架，明确子女权利教育的核心维度与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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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实现法律知识、思政教育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2.1价值引领维度：坚守法治与道德双重导向

价值引领是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核心，需坚守

法治导向与道德导向的双重引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与权利观。一方面，坚持法治导向，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子女

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定权利，明确父母、社会、国家对子女

权利保护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坚持道德导向，引导学生弘

扬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关爱未成年人的传统美德，认识到保

护子女权利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道德责任，培育学生的同理

心、责任感与人文关怀。

2.2知识传授维度：构建系统的子女权利知识体系

具体而言，知识传授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核心

权利知识，包括子女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二是义务主体知

识，明确父母、监护人、社会、国家在子女权利保护中的义务。

三是权利救济知识，讲解子女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与方

式。

3 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实践困境

当前，我国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实践教学已逐

步开展，但由于理念认知、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方面的因

素影响，仍存在诸多困境，具体表现如下：

3.1理念认知偏差：重知识、轻价值，融合意识不足

部分民法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不够深入，对子女权利教

育的思政价值认知不足，存在“重知识、轻价值”“重技能、轻素

养”的认知偏差。在教学过程中，将子女权利教育简单等同于

《民法典》相关条文的讲解，重点关注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

忽视了思政元素的渗透与价值观的引领。

此外，部分教师认为子女权利教育属于婚姻家庭法的次要

内容，在民法课程中所占比重较小，无需投入过多的教学精力，

导致子女权利教育的教学内容较为简略，难以发挥其在思政教

育中的重要作用。

3.2教学内容碎片化：缺乏系统性与融合性

当前，民法课程中子女权利教育的教学内容存在碎片化问

题，未能构建系统、全面的知识体系与思政融合体系。一方面，

子女权利教育的内容分散在婚姻家庭编、人格权编等多个章节

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按照教材顺序逐一讲解，缺乏对子

女权利知识的系统梳理与整合；另一方面，教学内容缺乏与思

政元素的深度融合，未能将平等、公正、关爱、责任等思政元

素与子女权利的法律知识有机结合，思政教育流于形式。

此外，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缺乏对未成年人权利保

护现实案例的融入，难以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降低了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同时，对非婚生子女、继子女

等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关注不足，教学内容存在片面性，难以

满足新时代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需求。

3.3教学方法单一化：互动性与实效性不足

当前，民法课程中子女权利教育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主

要以“讲授式”教学为主，教师单纯讲解法律条文与理论知识，

学生被动接受，缺乏互动性与参与性。这种教学方法难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难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子女权利保护的现

实问题，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此外，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缺乏多样化的实践教学载体，

如模拟法庭、法律宣传、法律援助等实践活动开展较少，学生

难以将所学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践中，难以提升自身的法律应

用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同时，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未能充

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等教学手段，难以适应新时代青少年学

生的学习特点与需求。

3.4师资队伍薄弱：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有待提升

师资队伍是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开展的关键，当

前，我国民法教师队伍在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方面仍存在不

足。一方面，部分教师的专业能力不足，对《民法典》中子女

权利的相关规定理解不够深入，缺乏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相关

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难以准确解读子女权利的法律内涵与思政

价值；另一方面，部分教师的思政素养有待提升，缺乏课程思

政的设计能力与实施能力，难以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子女权利

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导致思政教育与法律知识教学脱节。

4 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实践路径优化

针对当前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实践困境，结合

前文构建的理论框架，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实践路径优化策略。

4.1更新教学理念：强化融合意识，坚守育人导向

理念更新是实践路径优化的前提，需强化教师的课程思政

意识与子女权利教育的思政价值认知，坚守立德树人的育人导

向。首先，学校应加强对民法教师的课程思政培训，引导教师

深刻理解课程思政的核心内涵与重要意义，认识到子女权利教

育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树立“以法育人、以情润心”的教

学理念，将思政教育贯穿于子女权利教育的全过程。

其次，教师应转变教学观念，打破“重知识、轻价值”的认

知偏差，将子女权利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不仅注重法律

知识的传授，更注重价值观的引领与素养的塑造，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权利观、义务观与价值观。

4.2优化教学内容：构建系统体系，强化融合衔接

教学内容的优化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核心，需构建系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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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子女权利知识体系与思政融合体系，强化内容的系统性、

融合性与针对性。

首先，梳理《民法典》中子女权利的相关规定，构建“核

心权利—义务主体—权利救济”的知识框架，将分散在各个章

节中的子女权利知识进行系统整合，确保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

完整性。其次，强化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深度融合，将平等、

公正、关爱、责任等思政元素融入子女权利教育的各个环节。

同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子女权利教育与家国情怀、

社会担当等思政内容有机结合，实现法律知识与思政教育的同

频共振。此外，加强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衔接，融入未成年

人权利保护的现实案例，如校园欺凌引发的未成年人隐私权、

离婚诉讼中子女抚养权的争议、监护人滥用监护权侵害子女财

产权等典型案例，引导学生结合案例深度分析子女权利的保护

边界与实现路径，切实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4.3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提升互动实效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需打破传统“讲

授式”教学的局限，丰富教学形式，增强教学的互动性与实效

性。首先，推行“案例教学法”，选取典型的子女权利纠纷案例，

如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权的归属、父母虐待子女、侵害子女隐

私权等案例，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分析案例，运用所学的法律

知识解决案例中的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与问题解决

能力。同时，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渗透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思

考案例背后的道德与法律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其次，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丰富实践教学载体，常态化开

展模拟法庭、法律宣传、法律援助等实践活动。例如，以子女

权利纠纷为核心案由，组织学生模拟庭审全过程，让学生分别

扮演法官、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角色，沉浸式体验司法审判

流程，在实践中深化对子女权利法律规范的理解，提升法律应

用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4.4加强师资建设：提升专业能力，强化思政素养

首先，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定期组织民法教师参加《民

法典》子女权利相关规定的专项培训，邀请法律专家、学者开

展讲座，解读子女权利的法律内涵与实践应用，提升教师的专

业能力与理论水平。同时，鼓励教师开展子女权利保护相关的

教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积累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能力。

其次，强化教师的思政素养培养，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

专项培训，引导教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内容，提升教师的思政意识与思政教学能力，学会将思政

元素有机融入子女权利教育的教学过程中。

5 结论

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优

化，是新时代法学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也

是强化未成年人权利司法保护、培育德法兼修法学专业人才的

关键路径。开展民法课程思政中子女权利教育，必须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民法典》相关规范为法律依据，

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导向，打破法律知识教学与思政教育

“两张皮”的壁垒，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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